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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

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编制。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

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3 

目录 

一、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 4 

二、本期债券主要条款 ................................................................................................................... 4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 5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 14 

 
  



 

 4 

一、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于 2017年 5月 23日经发行人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17年 10

月 16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835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亿元（含 15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7 年 11 月 8 日，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5 亿元

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刚股 01；债券代码：143387；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 

二、本期债券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17刚股 01”，债券代码为“143387”） 

2、发行规模：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不超过 5年（含 5年），可以为单一

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的票

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

商一致。 

5、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

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

调整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6、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付息日将其持有

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付息

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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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

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

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决定。 

7、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发行时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 AA。2018年 11月 28日，联合评级决定将刚泰控股的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将“17刚股 01”债项信用等级由“AA”

下调至“A”，同时将刚泰控股列入可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观察名单。

2019年 2月 11日，联合评级决定将刚泰控股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

下调至“BBB”，同时将其移出信用等级观察名单，评级展望调整为“负

面”，将“17刚股 01”债项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 2019年 6

月 11日，联合评级下调刚泰控股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C”，同时下调

“17刚股 01”债项信用等级为“C”。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17 刚股 01”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相关事项报告

如下： 

（一）关于前期诉讼进展公告 

2019年 8月 27日，公司公告《关于前期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

085），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9日发布的《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担保事项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中披露了《刚泰控股担保情况统计表》,其中第 11笔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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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担保本金为 16,580万元（详见公告：2019-030）。2019年 6月 26日，公司发

布的《关于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中披露，安徽新华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华投资”）与上海鸿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内贸易”）、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集团”）等追偿权纠纷案中，原告新华投资

请求判令鸿内贸易、刚泰集团立即偿还原告代偿本金 91,051,597.22 元及相应孳

息（详见公告：2019-070）。目前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新华投资向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内贸易、刚泰集团立即偿还新华投资剩余代偿款

81,457,777.78元及相应孳息等。现将案件具体进展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新华投资与鸿内贸易、刚泰集团、刚泰控股、上海刚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刚泰置业”）、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矿业”）、上海刚

泰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投资咨询”）、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

士追偿权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新华投资 

被告方：鸿内贸易、刚泰集团、刚泰控股、刚泰置业、刚泰矿业、刚泰投资

咨询、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年 4月 30日，新华投资以追偿权纠纷为由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鸿内贸易、刚泰集团立即偿还新华投资代偿本金

91,051,597.22元，利息 4,693,475.31元（其中以 10,000,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11月 1日暂计算至 2019年 4月 25日；以 41,051,597.22元为基数，自 2018年 l1

月 17日暂计算至 2019年 4月 25日；以 40,000,000元为基数，自 2019年 4月

23日暂计算至 2019年 4月 25日；此后的利息以 91,051,597.22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 20%的标准继续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以上暂合计 95,745,072.53元；（2）依

法判令鸿内贸易、刚泰集团承担新华投资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720,000 元；（3）依法判令鸿内贸易、刚泰集团承担新华投资因诉讼保全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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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用人民币 77,000元；（4）依法判令刚泰集团、刚泰控股、刚泰置业、刚泰

矿业、刚泰投资咨询、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对鸿内贸易、刚泰集团在第一、

二、三项诉请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依法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保全费用。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19 年 6 月 6 日，新华投资以追偿权纠纷为由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鸿内贸易、刚泰集团立即偿还新华投资代偿本金

81,457,777.78 元,利息 84,222.22 元（其中以 75,8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5日暂计算至 2019年 6月 6日；此后的利息以 81,457,777.78为基数，按年利

率 20%的标准继续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以上暂合计 81,542,000元；（2）依法判

令鸿内贸易、刚泰集团承担新华投资因诉讼保全支付的保险费用人民币 65,233

元；（3）依法判令刚泰集团、刚泰控股、刚泰置业、刚泰矿业、刚泰投资咨询、

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对鸿内贸易、刚泰集团在第一、二项诉请中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4）依法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保全费用。” 

2019年 8月 29日，公司公告《关于前期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

090），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9日发布的《关于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9）中，南市建筑与上海悦玺、悦玺杭州装饰工程合同纠纷案目前有新的

进展，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民事调解书》，现将案件具体进

展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上海南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市建筑”）与上海悦玺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悦玺”）、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

下简称“悦玺杭州”）装饰工程合同纠纷案—刚泰珠宝杭州店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南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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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方：上海悦玺、悦玺杭州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7年 8月 31日，南市建筑与悦玺杭州签订了《刚泰珠宝杭州店装饰工程

施工承包合同》，由南市建筑承包“刚泰珠宝杭州店装饰施工”一事，合同工程

款为 2,599,000 元。合同签订后，南市建筑已经完成室内装修安装，并经验收合

格。被告仅支付了工程款的 70%。2019年 1月 17日，南市建筑以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为由，向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判令上海

悦玺与悦玺杭州共同支付装饰工程款总计金额 699,892.9 元及相应的违约金；2、

本案诉讼费由上海悦玺和悦玺杭州承担。 

2019年 2月 15日南市建筑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2019年 2月 18日，浙江

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 0102 民初 47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 

自即日起冻结被申请人悦玺杭州银行存款 699,892.9 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

价值的其他财产。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

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 8月 22日作出（2019）浙 0102民

初 473号《民事调解书》，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上海悦玺、悦玺杭州支付南市建筑质保金和工程款共计 200,000

元，分两期支付，于 2019年 9月 2日前支付 100,000元，于 2019年 9月 30日

前支付 100,000 元，如有任意一期未支付，南市建筑有权要求按照工程款总数

550,000元的未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二）其他无争议。 

预收案件诉讼费 10,799元，应收取 4,662元，由原告南市建筑负担；财产保

全费 5,000元，由被告上海悦玺、悦玺杭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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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4 日，公司公告《关于前期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

092），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8年 9月 19日披露了《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80），其中，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开元支行（以下

简称“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与国鼎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黄金”）、

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目前有新的进展。公司于近日收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2019）浙 0106执 4208号《执行通知书》，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开元支行 

被告方：国鼎黄金有限公司、刚泰控股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8 年 6 月，原告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国鼎黄金

有限公司提前归还合同项下黄金价款 12,591,000 元，租赁费 1,513.93 元，合计

12,592,513.93元,及相应的违约金、利息；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诉讼费由二被

告承担。 

2018年 9月 13日，国鼎黄金有限公司收到杭州市西湖区法院的送达的诉讼

材料，国鼎黄金有限公司依据法律规定程序，行使诉讼权利。 

3、法院审理结果 

2019年 3月 26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 0106民初 54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黄金

价款 12,591,000元； 

2、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租赁

费 1,513.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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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黄金

价款违约金（以 12,591,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8月 9日起按年利率 3.3%计至

黄金价款付清之日止）； 

4、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租赁

费违约金（以 1,513.93元为基数，自 2018年 8月 4日起按年利率 3.3%计至租赁

费付清之日止）； 

5、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利息

（以黄金价款 12,591,000元和租赁费 1,513.9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6、刚泰控股对上述五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7、刚泰控股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国鼎黄金追偿； 

8、驳回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97,35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元，合计 102,355元，由国鼎黄金、刚泰

控股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19年 8月 28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 0106执 4208号

《执行通知书》，通知如下： 

1、责令国鼎黄金、刚泰控股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和法律规定的下列义务： 

（1）支付申请执行标的 13,901,847.51元及利息，如计付利息详见判决书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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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或者延迟履行金； 

（3）支付诉讼费 102,355元、执行费 81,302元。 

2、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3、未按本通知履行的，你应当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本通知之日前一年

的财产情况。报告后财产情况发生变动，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应当自财

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充报告。” 

（二）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2019 年 8 月 30 日，公司公告《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91），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近日通过自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刚泰矿业”）所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关于郑凯与上海刚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刚泰控股、上海刚泰实业有限公司、

刚泰矿业、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益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徐建刚先生、张炜

磊女士民间借贷纠纷案，因保全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

定，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裁定，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协助执行： 

于 2018年 10月 17日起轮候冻结刚泰矿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孳息，冻结数

量为 8,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

算。 

截至本公告日，刚泰矿业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369,634,172 股，占公司总股

本 24.83%；刚泰矿业持有的公司股票（369,634,172股）已全部被司法冻结或轮

候冻结。” 

（三）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2019年 8月 28日，公司公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后

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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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收到<执行裁定书>

的公告》中披露，关于深圳市红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刚泰矿业实现担保物权一

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刚泰矿业持有的公

司 365,440,057股股票，裁定拍卖刚泰集团持有的公司 174,299,695股股票（详见

公司公告 2019-025）。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 10 时至 5 月 3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在“公拍网”（www.gpai.net）上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拍卖刚泰

矿业持有的公司 365,440,057股股票及刚泰集团持有的公司 174,299,695股股票。 

公司于 2019年 5月 30日收到控股股东刚泰矿业及刚泰集团发来的《关于股

权司法拍卖结果的告知函》，获悉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本次司法拍卖流拍（详

见公司公告 2019-057）。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收到控股股东刚泰矿业转发来的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2019）沪 0115执 358号公告，内容如下： 

“关于申请执行人深圳市红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上海刚

泰矿业有限公司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沪 0115 民特

472号、473号、474号、475号、47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业经本

院（2019）沪 0115执异 758、760、761、763、76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本案

申请执行人为浙江汇通刚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因被执行人

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裁定对被

执行人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名下持有的证券代码为 600687*ST 刚泰的

365,440,057股的股票予以拍卖，首次起拍价为人民币每股 5元。经本院 2019年

5月 27日至 5月 30日在公拍网公开拍卖，因无人报名竞买而流拍，现申请人于

2019年 7月 29日向本院提交流拍抵债申请书，要求将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名

下持有的 600687*ST 刚泰以拍卖保留价 5 元每股的价格过户至浙江汇通刚泰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拟将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名下持有的证券代码为 600687*ST 刚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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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440,057 股的股票以拍卖保留价 5 元每股的价格过户至浙江汇通刚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案外人认为对上述股票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二十日内提出书面异议，案外人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本院将对

上述股票过户至浙江汇通刚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下。”（相关

内容详见 2019年 8月 24日《人民法院报》及人民法院公告网。）” 

2019年 8月 26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甘肃刚泰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流拍抵债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

2653号），并于 8月 28日进行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9）具体内容如下：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6日，你公司提交公告称，浙江汇通刚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通基金）向法院提出流拍抵债申请，法院公告若案

外人在二十日异议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法院拟将公司控股股东刚泰矿业持有的

365,440,057股股份过户至汇通基金。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7.1条等有关规定，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披露，案外人认为对抵债的股票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二十日内提出书面异议。请公司补充披露：（1）控股股东刚泰矿业目前的债

权人数量、相应债务规模及债权顺位情况；（2）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案外人的数量、

可能的异议理由，并就可能导致本次流拍抵债的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 

二、前期公告披露，公司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目前尚未偿还的本息合计约 33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目前实际控制

人是否有转让公司控制权的意向，如有，说明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实际控制人将采取何种措施消除违规担保等对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的影响，是否提供充分有效的履约担保或安排。 

三、公告披露，本次流拍抵债的申请执行人为汇通基金，本次流拍抵债的标

的为公司控股股东刚泰矿业持有的 365,440,057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5%，如全部过户，汇通基金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请公司补充披露：（1）

穿透披露汇通基金的股权结构和资金来源；（2）说明汇通基金及其实控人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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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意向，如有，如何考虑与安排公司前期违规担保事项。 

四、请公司按照要求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本所将启动内幕交易核查。 

请你公司于 2019年 8月 27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年 9月 3日之前披

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 2019年 9月 4日披露了《关于延期回复《对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

流拍抵债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3），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方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进行落

实和回复工作。为确保回复的准确、完整，公司需对有关事项做进一步核实和完

善，预计无法在 2019年 9月 3日之前完成回复工作。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决定《问询函》的回复延迟至 2019年 9月 10日之前。延期回复期间，公司

将积极协调各方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尽快完成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争取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回复文件。”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

定，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对上述事项面向合格投资者进行披

露，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国泰君安证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及其对发行人偿本付息的影响，并将

积极督促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做好相应的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以及本期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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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